　　第一条 对来镇宁县投资国家鼓励类产业的投资企业，优惠政策均按照《贵州省人民政府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的实施意见》(黔府发〔2003〕)17号)执行。
　　第二条 凡符合镇宁县总体规划，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落户镇宁县，均可优供土地。
　　(一)凡生产加工型企业，一次性固定资产投资额1000万元以上的项目，按每投资100万元，提供1亩土地的标准，由地方政府出资征用新上项目必需的土地;凡固定资产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项目，根据其投资效益适当给予征地补助。
　　(二)投资者在镇宁县经济规划区域内总投资额在1亿元以上的，实行“一步规划到位，分批提供土地”的供地办法，由县人民政府根据项目建设进展需求，按每投资200万元，无偿提供1亩土地的标准供地。
　　(三)凡年缴税金50万元以上的项目，投资者以租赁方式使用国有土地的，3年内免缴租金;以租赁方式使用集体土地的，2年内由地方政府缴纳租金;属于农业产业化“龙头企业”的，5年内免缴租金;年缴税金50万元以下的项目，根据其投资效益适当给予减免优惠。
　　第三条 在镇宁县交通便利的原永红厂内，有部分闲散厂房可供投资者选择使用，凡年缴税金50万元以上的项目，3年内免缴租金;年缴税金50万元以下的项目，视其效益情况给予适当减免租金。
　　第四条 对国内外知名企业、品牌和省级以上高新技术企业、上市公司、高税收的重大投资项目，可采取“一企一策”的办法，在第二条、第三条基础上给予土地或税收方面更大优惠。
　　第五条 对外来投资企业，凡国家和省人民政府明文规定的行政事业费的收取，一律按收费下限收取，拒付任何巧立名目的收费。
　　第六条 对引进投资者来镇宁县直接投资的中介人，经申报核实，由政府给予一次性奖励。
　　(一)对投资新办生产加工型企业，按其首年实际缴纳县级税金总额的30%奖励(首年为12个足月)。
　　(二)引进社会团体、民营企业或个人捐赠资金累计达10万元以上的，按实际引资额的1%奖励。
　　第七条 新办企业法人奖励，从实际缴纳税金(县级税金)起一个公历年的县级税金总额的1%，连续奖励两年。两年以后按超基数部分的5%奖励。原有企业按1%奖励的，从2005年起，按超基数部分的5%奖励。基数核定按上一年入库税金为准。
　　第八条 对解决当地劳动力就业达到一定规模的民营企业，由政府给予奖励。
　　(一)用工50—100人(含100人，就业一年以上，人均月工资在500元以上的)，给予企业法人一次性奖励1万元人民币。
　　(二)用工100—200人(含200人，就业一年以上，人均月工资在500元以上的)，给予企业法人一次性奖励2万元人民币。
　　(三)用工200人以上(就业一年以上，人均月工资在500元以上的)，给予企业法人一次性奖励3万元人民币。
　　第九条 本规定所称的“中介人”，是指促成项目成功的牵线人，既可为单位，也可为个人或群体(群体视为一人)，但不得为项目的投资合伙人。
　　第十条 获得的奖励金按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。
　　第十一条 县人民政府依法保护投资者及企业的合法权益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向企业乱摊派，不得随意进行检查、评比、达标等活动。县招商引资局负责受理外来投资者的投诉。
　　第十二条 本招商引资优惠政策从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　　第十三条 本招商引资优惠政策由县招商引资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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